
第三章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十四五”期间，皖南医学院将建设产学研创中心，建设产学研创中心大楼（东楼和西楼）

及配套附属工程。新建产学研创中心大楼（东楼和西楼）总建筑面积约 49920.59 ㎡。产学研

创中心西楼主要功能为四大中心，高度 48.9m，包括公共卫生与检测中心、医学特殊检验中心、

药物研发中心和司法鉴定中心；产学研创中心东楼主要功能为计算机考试中心、创新创业实训

平台、大数据中心以及预留实验室等，高度 65.7m。配套工程包括高压电房工程，室外道路、

管网、景观工程，大门和围墙工程等项目。现采购产学研创中心检测机构，具体如下： 

二、检测服务内容（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材料及试块检验 

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安定性、凝结时间、抗折、抗压强度；砂、石子颗粒级配、含泥量、

泥块含量；砌体抗压强度；钢筋原材、钢筋焊接拉伸、冷弯力学性能试验；混凝土抗压强度；

混凝土抗渗；砌筑砂浆抗压强度；防水材料（防水卷材、水泥基防水涂料、聚合物水泥砂浆）

检测；面砖抗折强度、抗冻、断裂模数；钢筋机械连接拉伸试验；土工标准击实+环刀试验；

复合地基承载力检验；面砖现场拉拔试验；地砖及釉面砖常规检测；涂料及油漆常规检测；微

膨胀混凝土配合比试验及性能检测；遇水膨胀止水带常规试验；加气混凝土砌块密度及抗压试

验；电线电缆绝缘电阻检测；上下水管材及管件常规检测；室外排水管材及管件、井盖、井箅

常规试验；级配碎石、水稳层、沥青常规试验；陶粒混凝土配合比试验及性能检验；彩色耐磨

混凝土配合比试验及性能检验；聚氯乙烯板常规检测；外加剂（减水剂、膨胀剂）常规检测；

木板及装修材料有害物质限量检测等；砌筑水泥-泌水性，石子-压碎指标，砼-坍落度，面砖

-吸水率等。 

2、基础工程检测 

锚杆抗拔承载力试验；桩的承载力检测（单桩竖向抗压静载试验，单桩竖向抗拔静载试验）；

桩身的完整性检测；复合地基承载力检验；低应变动测。锚杆监测；土钉锚杆检测。 

3、门窗、幕墙检测 

门窗幕墙四性试验；玻璃、结构胶、耐候胶、石材、铝板材料复检；隔声性能；硅酮胶相

容性和剥离粘接性试验；膨胀螺栓及化学螺栓检测；锚栓拉拔测试报告。 



4、建筑节能检测 

建筑节能工程进场材料和设备的复验；墙体节能工程检测；门窗节能工程检测；屋面节能

工程检测；地面节能工程检测；保温检测。 

5、主体结构检测 

混凝土强度、钢筋保护层厚度、钢筋配置、结构尺寸检测。 

6、钢结构检测 

钢构件及焊缝外观质量、内部缺陷、截面尺寸、变形等检测。 

7、室内环境检测 

氡的检测、空气中游离甲醛的检测；空气中氨的检测；空气中苯的检测；空气中 TVOC 的

检测。 

8、防雷检测 

接闪器检测；引下线检测；外部防雷装置检测；接地装置检测；等电位连接检测；电涌保

护器检测；电线电缆、开关插座检测。 

9、主体结构沉降观测 

10、人防检测 

11、基坑变形观测 

基坑工程及周边环境监测量控。包括围护桩坡顶水平位移、竖向位移及深层水平位移监测；

立柱竖向位移监测；支撑内力监测；地下水位监测；周围地下管线变形监测；基坑、基坑外侧

地面沉降、裂缝监测；基坑周边建筑沉降、位移及裂缝监测。 

12、智能化检测 

13、消防检测 

14、室外道排检测 

15、道路检测 

16、环境检测 

17、模板支撑系统监测 

18、其它材料类检测：强弱电材料检测、给排水材料检测、水压及电阻测试，建筑声光电

检测、管桩焊接垂直度及原材料检测、装饰装修材料检测等。 

19、检测项目、数量及频率按照国家相关规范的规定计取并满足委托人要求，具体详见采

购文件、图纸、政府相关文件等其它资料，满足验收要求及强制性条文规范。如建设主管部门



有相关特殊要求，按其规定执行；施工过程中，委托人有权对工程质量有怀疑的部位进行检测、

复测，包含在报价中。 

20、该项目检测内容包含但不限于以上内容，项目直至竣工验收所有第三方检测内容均包

含在此次范围内。 

三、检测要求 

1、检测机构应建立相应台账。 

2、检测机构应委派具有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检测试验人所有检测报告原始记录员岗位证

书的检测人员担任相应工程的检测员，检测取样时事先通知建设单位，监督施工单位取样人员

的取样工作，指导待检项目安贴唯一性标识，按照相关检测规程开展检测业务，配备满足工程

检测要求的检测试验人员和检测设备，做好检测数据的实时上传和存档。 

3、检测项目、数量及频率满足下列要求： 

（1）国家、地方、行业相关规范、规定，以及行政主管部门要求。 

（2）设计、施工需要及采购人的要求。 

（3）项目各阶段验收需要（参照施工图设计依据的各类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未说

明清楚的执行现行的国家、地方、行业相关规范、规定，以及行政主管部门要求）。 

（4）项目竣工验收及档案移交需要。 

（5）本项目主体结构部分的材料、构件（含成品构件），尤其是涉及到结构安全的内容必

须全部检测。 

4、检测机构对其检测数据和检测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及时出具真实客观、具有

法律效力的检测报告（一般项目不得超过三个工作日出具检测结果和报告），单独建立不合格

检测报告台帐，配合采购人、监理人开展的各类相关检查活动。 

5、检测机构在开始检测前应编制完成《工程质量检测方案》交监理人审核，在工程检测

工作开展前对参建各方进行检测交底。严格按照《工程质量检测方案》、设计图纸、规范标准

和检测规程开展检测，及时出具检测报告。 

6、《工程质量检测方案》须满足工程设计及相关规范和验收要求，且检测方案中应包含检

测项目清单、工程总量、计算公式以及规范依据，经确认后的检测方案作为项目检测合同价计

算的依据。 

7、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结论不合格的，检测机构除按合同要求第一时间通知采购人

现场代表和总监理工程师外，还应按规定向建设主管部门和质监部门报告。总监理工程师应根



据检测结果提出处理意见，监督施工单位开展下一步工作，受委托的机构负责复检。 

8、受检单位对检测结果有异议的，应在三个工作日内提出，由双方共同认可的检测机构

复检。不合格项目的复检费用由施工单位承担，并按照施工合同约定追究违约责任；若复检合

格，本项目检测机构承担相应费用。项目完工，所有专项工程验收合格、竣工验收合格，检测

机构编制《检测工作总结》，监理单位收集整理检测报告及相关资料，并按规定移交。 

9、检测机构出具不真实的检测报告的，解除检测服务协议，向行业主管部门通报，并追

究检测机构违约责任。 

10、本项目中所涉及到的一切检测工程，若检测机构不具备相应的检测资质，必须委托具

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检测，检测报告须检测机构盖章确认。 

11、本项目若工期延期或者内容增加，采购人不支付任何因为延期或内容增加导致的额外

费用，请供应商报价时综合考虑。 

12、本项目最终结算价格=经规划核实的建筑面积*成交单价。 

四、报价要求 

报价已包含完成采购需求全部内容所需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取样、封样、送样、检

测（含检测过程中的主要及辅助材料损耗，检测设备进出场，复检，所有检测涉及的措施费等）、

出具检测报告、验收、维保、培训、利润、税金等完成采购需求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地

基与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工程（建筑、结构、沉降观测）、人防工程、内外装饰工程（室内环

境检测、铝合金窗及百叶、建筑幕墙工程、屋面工程等）、电气工程、给排水工程、消防工程、

通风与空调、智能化、亮化、室外工程（园林景观、道路、综合管网、消防、智能化、电力排

管、排水检测、水质检测等）、建筑节能等所有工程至全部专项工程验收合格、竣工验收合格

为止的所有检测。 

对于供应商资质从业范围内无法满足该项目的检测项目，供应商须制定解决方案，经监理

单位和采购人同意，可由成交供应商自行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确保完成所有检测项

目，但所有费用包含在本次报价中，且成交供应商必须对所有检测结果负责。 

供应商以建筑面积按单价报价，报价形式为：**元/平方米，报价最多保留两位小数。本

项目建筑面积 49920.59 平方米，最高限价 149.76 万元，即单价最高限价 30 元/平方米。 

五、其他要求 

1、根据《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57号）第二十九条及《安

徽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外省检测机构入皖开展检测业务，应到省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并接受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否则将可能导致不能

正常履约，采购人有权组织重新采购或将该项目授予后续成交候选人，并上报采购监督管理部

门，追究相应责任。 

2、省外企业按照《关于进一步规范进皖建设工程企业信息登记有关工作的通知》（建市函

〔2019〕1706号）进行相关信息登记。 

3、供应商必须考虑到疫情及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可能导致工程开工时间的不确定性，

工期延长或工程量增加等情况，并在本次采购中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成交后不得因此增加相

关合同费用。 

4、供应商须根据项目建设实际情况及建设单位要求，确保及时配置相关检测人员、设备、

技术力量等，并在本次采购中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成交后不得因此增加相关合同费用。 

5、供应商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做好检测内容的实地踏勘并完善检测方案，因工程进度超

前导致检测工作滞后的，供应商应采取措施，确保工程检测范围全覆盖。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

由成交供应商承担，成交后不得因此增加相关合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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